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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20-048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莱特”或“公司”）于 2018

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收购深圳市卓誉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誉自动化”）100%股权，根据卓誉自动化业绩完成

情况，结合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公司编制了关于卓誉自动化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具体情况 

（一）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两个部分：公司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何立等 4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卓誉自动化 100%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收购标的卓誉自动化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0,000 万元，其中 35%以

现金支付，共计 10,500 万元；剩余 65%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共计 19,500 万元。 

本次向配套融资认购方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800 万元，不超过

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

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100%，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730,241,172 股的 20%，即 146,048,234 股。 

（二）交易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7 年 9 月 12 日，雪莱特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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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1 日，雪莱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

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7 年 10 月 30 日，雪莱特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12 月 6 日，雪莱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7 年 12月 28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的 2017

年第 77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无条件通

过。 

2018 年 1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何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8

号），核准公司本次交易。 

（三）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标的公司卓誉自动化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

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17532023。何立等 4 名交易对方所

持卓誉自动化 100%股权已全部过户至雪莱特名下，卓誉自动化变更为雪莱特全

资子公司。 

2、新增股份发行上市情况 

2018 年 4 月，公司向何立等 4 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发行股份 31,967,211 股，

发行价格 6.10 元/股；公司向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等 3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

15,694,163 股，发行价格为 4.97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77,999,990.11 元。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 47,661,374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登

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上市日为 2018 年 5 月 9 日。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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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承诺情况 

何立、黄治国、黄海荣、余波等 4 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向公司承诺，盈利承

诺期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

额（净利润数额指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下同）不低于 2,200 万元，2017-2018 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额

不低于 5,500 万元，2017-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不低于 10,450 万元。 

（二）补偿的方式 

交易完成后，在盈利承诺期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盈利承诺数额，何立等 4 名原卓誉

自动化股东应当就当期未实现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承担补偿责任。何立等 4 名原卓

誉自动化股东同意优先以本次交易所获得的雪莱特股份对雪莱特予以补偿，股份

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形式补偿。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1、股份补偿计算公式：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盈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额×标的资产相应对价]÷本次发

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 

以上计算公式所述的“标的资产相应对价”系指本次交易中雪莱特为取得标

的公司 100%股权向乙方支付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之和。 

2、现金补偿计算公式： 

当期应补偿现金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盈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额×标的资产相应对价]－已回

购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如雪莱特在盈利承诺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则前项所述“本次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 

应回购股份数量以何立等 4 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

总数为上限。若盈利承诺期内雪莱特进行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

乙方持有的雪莱特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上限相应调整，应补偿股份

的数量调整具体如下：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

转增或送股比例)；若盈利承诺期内及盈利承诺期届满后至补偿股份实施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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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雪莱特进行现金分配，现金分配部分应相应返还至雪莱特指定账户内，现金返

还的计算方式为：现金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

准)×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在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

回；在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中不足 1 股的尾数按 1 股计算；关于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

和现金补偿的内容和程序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卓誉自动化 2019 年度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20]002941 号），经审计，卓誉自动化 2019 年度净利润为

3,021.10 万元，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922.60 万元，

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283.31 万元，业绩

完成率为 60.13%，未实现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实现净利润 2,734.69 821.59 3,021.10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0.42) 195.98 98.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

额 
2,735.11 625.61 2,922.59 

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6,283.31 

2017-2019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 10,450.00 

业绩完成率 60.13% 

（二）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因销售订单不及预期，卓誉自动化业绩承诺未能完成。 

（三）致歉声明及后续措施 

公司董事长柴国生、总裁柴华对卓誉自动化 2017-2019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的

情况深感遗憾，在此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后续，公司将督促何立、黄治国、黄海荣、余波等 4 名业绩承诺方按照《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及时履行补偿责任。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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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补偿事项的后续进展，敬请投资者届时关注。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月 28 日 


